附件1：

课程考试试卷批阅与装订有关要求
为进一步提高阅卷和试卷归档质量，规范试卷批阅、装订及整理等有关工作，以实现从严治教、从严治考，达到教学考试工作的规范要求，现就课程考试有关试卷批阅、装订及整理工作提出（或重申）如下要求，请在工作中认真执行。

一、试卷批阅要求：

1.全校公共基础课及由三名及以上教师担任的课程原则上应集体流水阅卷，其它课程也要尽量实行多人参加的流水阅卷，建立起公平公正的试卷评阅机制。

2.各课程试卷评阅前均须有评分标准及参考答案，评分标准要细化到采分点，具体说明各知识点或解题步骤的分值，并严格按其评卷。

3.试卷记分要科学规范。评阅时根据各采分点给出相应的得分(在客观题评阅时错误的答案或未填写答案的空白处应批阅为零分)，每处均需留下批改的痕迹。每一道大题得分(正分)标在题目的左上角，并填写在答题册卷首栏中。各大题得分要与其中得分点总得分一致。累分人、评阅人必须在试卷指定位置签名，以示负责。

1）用红色的钢笔、中性笔或圆珠笔批改；

2）要有题首得分(小分以得分或失分计算,计算形式要统一)；

3）总分合计要准确(总分与各题首得分总和相一致)；

4）凡卷面分数有改动,一律要有阅卷人签名。

4.阅卷应有严格的评分计分复查制度。各学院应组织专人进行评分计分复查工作，填写评分计分复查表。

5.认真客观地填写考试质量分析报告，实事求是地总结考试所反映出的有关情况，切忌泛泛而谈、不切实际。
二、试卷整理要求：
（一）凡课程考试试卷,按学校要求的格式整理,整理顺序如下:

1.试卷审核表
2.空白试卷；

3.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4.成绩记载表；

5.考试试卷分析及课程教学小结表；

6.学生试卷考试答卷(试卷)。

（二）凡课程考查材料，按学校要求的格式整理，整理顺序如下：

1.试卷审核表
2.空白试卷；

3.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4.成绩记载表；

5.考查试卷（材料）分析及课程教学小结表；

6.考查试卷（材料）。

